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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1年10月15日以来连续3

个交易日涨停，股票价格近期波动较大，请广大投资者审慎理性决策，注意二级市场交易

风险。 公司现就相关情况做如下风险提示：

一、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因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了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

13.3.2�条第（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21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详见公

告：临 2021-013）。

二、公司经营业绩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的风险

公司2020年度、2021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52.09%、57.56%，2021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上升6.20%，2020年度、2021年第一季度、2021年半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0.04%、26.23%、62.43%，公司的经营业

绩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三、资金占用问题存在无法按期解决的风险

经公司及相关方自查，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坚力控制的企业广东明珠养生山城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方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当前资金占用余额为1,064,050,013.55�元（不

含资金占用费）（详见公告：临 2021-072）。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正在积极推动资金占

用问题的解决，已初步制定偿还方案（详见公告：临 2021-070、临2021-071）。 上述交易

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方案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审批程序，其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四、公司收购及转让股权涉及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风险

公司收购及转让股权涉及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签署的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 系为各

方合作意愿的基本表达以及基本原则等意向性约定， 交易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 沟通协

商，交易方案细节尚未最终确定，最终交易价格将根据审计、评估情况及各方谈判结果以

最终各方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该交易事项

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方案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提交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履行必要的相关内部决策、审批程序，该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理性决策，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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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21〕3019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证券” ）（中信证券、招商证券、摩根士丹利证券以下

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165.00 万股。 其

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08.2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战略配售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

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909,090 股，约占发行总量的 2.18%，初始战略配

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173,410 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32,827,410 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58%；网上发行数量为 7,913,500 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42%。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0.00 元 /股。

发行人于 2021年 10 月 19日（T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成大生物” 股票 7,913,500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110.00 元 / 股

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

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

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0 月 21 日（T+2 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

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包

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

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1 年 10 月 22 日

（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

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

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

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

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6,104,364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41,972,958,500 股 ， 网上发 行初步中 签 率 为

0.01885381%。

配号总数为83,945,917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83,945,91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5,303.97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

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4,074,500 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8,752,910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5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1,988,000 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42%。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 0.0285612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1年 10 月 20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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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中科微至”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2021年5

月25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2451号文同意注

册。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科微至” ，扩位简称为“中科微至” ，股票代码为“688211”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或“中信证券”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

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90.20元/股，

发行数量为3,30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6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5.00%，战略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

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99.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初始战略配

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66.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260.5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62%；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40.5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29.38%。

根据《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5,113.40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即320.1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940.4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60.6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60.6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38%。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0月18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

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跟投机构为中信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1）缴款认购股数（股）：990,000

（2）缴款认购金额（元）：89,298,000.00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589,12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135,538,714.2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6,87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522,485.8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404,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750,240,8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8,751,206.21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1年10月19日（T+3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中科微至智能制

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4

末“4”位数 1288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中科微至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

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

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4,232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424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为6个月。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1,401,927股， 约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

7.22%，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38%。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6,879股，包销金额为1,522,485.80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约为0.0527%，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

例约为0.0511%。

2021年10月20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

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0833699、010-60833600

发行人：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0日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泰集团” 或“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556.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978 号文

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5,556.00 万股。 回拨

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889.2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666.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97 元 / 股。

根据《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 8,862.44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6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555.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5,000.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 0.03385073%。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 （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下投

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0 月 20 日（T+2 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

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

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

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

棠厅主持了盛泰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

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3984，8984，9875

末“5”位数 49407，99407，24469

末“6”位数 377799，502799，627799，752799，877799，252799，127799，002799

末“7”位数 5096539，7096539，9096539，3096539，1096539

末“8”位数 70272456

末“9”位数 09278360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盛泰集团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50,004 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1,000 股盛泰集团 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T 日）结束。 经核

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3,072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4,434 个有效报

价配售对象中， 有 1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26 个配售对象未按照 《发行公

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其余 3,06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4,408 个有效

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

量为 14,197,900.00 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表：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价格

（元 / 股）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数量

（万股）

实际申购数

量

（万股）

蔡守平 蔡守平 A211465435 9.97 1,000 0

陈聪 陈聪 A347045633 9.97 1,000 0

陈兰琴 陈兰琴 A273871341 9.97 1,000 0

陈兰珍 陈兰珍 A410896868 9.97 1,000 0

陈莲周 陈莲周 A198023857 9.97 1,000 0

何永义 何永义 A741414452 9.97 1,000 0

胡中祥 胡中祥 A798929313 9.97 1,000 0

李友成 李友成 A240473193 9.97 1,000 0

熊昌友 熊昌友 A507248299 9.97 1,000 0

上海保银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保银多空稳健 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0261142 9.97 1,000 0

上海保银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保银多空稳健 2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2545916 9.97 1,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鼎锋弘人领航 3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2366516 9.97 1,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鼎锋弘人领航 6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2420378 9.97 1,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博裕青石 5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2725184 9.97 1,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嘉信华诚 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2477121 9.97 1,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嘉信华诚 2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2588590 9.97 1,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嘉信华诚 3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2602344 9.97 1,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康华朴泰 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2727534 9.97 1,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南华青石 7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2592379 9.97 1,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南华青石 9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2612496 9.97 1,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平原 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B884100738 9.97 1,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信陵 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B884094864 9.97 1,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信陵 2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B884096028 9.97 1,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 弘人南华青

石 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B882552191 9.97 1,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 弘人南华青

石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B882569261 9.97 1,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 弘人南华青

石 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B882592654 9.97 1,000 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

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配售，各类网

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3,882,780 27.35% 2,807,216 50.53% 0.00722991%

B类投资者 2,689,000 18.94% 1,132,069 20.38% 0.00421000%

C类投资者 7,626,120 53.71% 1,616,715 29.10% 0.00211997%

合计 14,197,900 100.00% 5,556,000 100.00% 0.00391325%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其中零股 1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各

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

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3640

邮箱地址：project_stjtecm@citics.com

发行人：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0

日

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本公司” ）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10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

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百胜智能

（二）股票代码：301083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77,866,667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44,466,667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

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

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小蓝中大道1220号

联系人：华秋根

电话：0791-87389020

传真：0791-88196073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招商证券大厦26楼

保荐代表人：郑华峰、潘链

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2943121

江西百胜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0日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纳智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１

，

８４２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０２３

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

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４２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５５．６６

元

／

股。 本次发行

中网上发行

１

，

８４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根据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

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９８８４

末“

５

”位数：

２３３２１

末“

６

”位数：

７４４５３５

，

２４４５３５

末“

８

”位数：

４４８１８０９２

，

９４８１８０９２

末“

９

”位数：

０４５９３１６２３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６

，

８４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瑞纳智能

Ａ

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公告的《瑞纳智能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公告一经刊出，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发行人：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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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1年前三季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21年第三季

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注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1.1 54,339.51 44,077.69 23.28%

营业利润

2.1.2

8,053.45 7,958.08 1.20%

利润总额 7,795.71 7,861.22 -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72.38 6,811.34 0.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2.1.3

0.3161 0.3760 -15.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4% 15.14% 减少4.80个百分点

注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2

94,874.97 87,546.58 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7,510.13 66,072.74 2.18%

股本 21,740.00 21,74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1053 3.0392 2.17%

注：表中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上述数值保留两位小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在尾数上略有差异，并

非计算错误。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1经营业绩说明

2.1.1�报告期内，公司整体实现营业收入54,339.51万元，同比增长23.28%。 其中，“北鼎BUYDEEM” 自

主品牌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9,469.33万元，同比增长24.91%；OEM/ODM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4,870.19万元，

同比增长19.17%。

项目 营业收入（万元） 同比增长

“北鼎BUYDEEM” 39,469.33 24.91%

北鼎中国 35,955.83 19.53%

北鼎海外 3,513.50 131.50%

OEM/ODM 14,870.19 19.17%

合计 54,339.51 23.28%

注：上述数值保留两位小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在尾数上略有差异，并非计算错误。

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的原因主要系：

（1）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公司专注“北鼎BUYDEEM” 自主品牌业务。通过持续推出新品，加强

线上与线下渠道建设，加大产品推广力度等方式，实现“北鼎BUYDEEM” 自主品牌业务规模稳步增长。

（2）受益于国际贸易环境回暖，OEM/ODM业务回升。

2.1.2报告期内，公司整体实现营业利润8,053.45万元，同比增长1.20%；利润总额7,795.71万元，同比减少

0.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72.38万元，同比增长0.9%。

上述指标变动的原因主要系：

（1）OEM/ODM�业务收入占比提高，致报告期内公司利润结构相应变动。

（2）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运费增长以及汇率波动，阶段性推高公司营业成本。

（3）为了进一步夯实“北鼎BUYDEEM” 自主品牌业务可持续发展基础，公司在人才吸引与培育，品牌

推广，线下门店，仓储租赁等方面加大投入，致报告期内的期间费用相应增加。

（4）营业利润同比增长，利润总额同比减少的原因主要系，公司捐赠300万元用于“防汛抗洪驰援河南”

慈善项目。

2.1.3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0.3161元，同比降低15.93%；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0.34%，同比降

低4.80个百分点，主要因去年同期公司公开发行新股所致。

2.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总资产较期初增长8.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

增长2.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增长2.17%。 上述指标同比变动的原因主要是，因报告

期内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及上述2.1所述综合影响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未披露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情况。

四、其他说明

4.1�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1年第

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4.2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5.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5.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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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东阿阿胶，证券代码：000423）于

2021年10月15日、2021年10月18日、2021年10月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3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

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或补充披露的事项；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且未预计将要发生重

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亦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

项；

5、经问询及核查，公司之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亦

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经问询及核查，公司之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7、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公正、公开的信息披露原则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信息外，公司目前没有其他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于2021年10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预计2021年前三

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109万元–31,63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440%–1608%。

已披露的业绩预告与实际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